
 

附件：川芎国家药品标准草案公示稿（检查项部分） 

川芎 

Chuanxiong 

CHUANXIONG RHIZOMA 

【检査】 水分 不得过 12.0% (通则 0832 第四法）。 

总灰分 不得过 6.0% (通则 2302)。 

酸不溶性灰分 不得过 2.0% (通则 2302)。 

重金属及有害元素 照铅、镉、砷、汞、铜测定法（通则 2321）测定，铅不得过 5mg/kg；

镉不得过 1mg/kg；砷不得过 2mg/kg；汞不得过 0.2mg/kg；铜不得过 20mg/kg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残留风险评估课题牵头单位：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

川芎中重金属富集情况及与栽培土壤相关性研究承担单位：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

主要起草人及联系方式：四川院 高驰、李倩、苟琰 028-87877143 



 

川芎标准草案起草说明 

1. 根据本品重金属及有害元素蓄积及与土壤相关性研究结果，拟新增重金属与有害元

素检查项。 

 

 

 


